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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健康[2018]医疗保险 022 号 

请扫描以查询验证条款 

和谐附加建筑施工人员意外伤害团体 

医疗保险条款 
 

阅 读 指 引 

本阅读指引有助于您理解条款．．．．．．．．．．．．． 

 

您拥有的重要权益 

您有解除合同的权利.................................................................................................................................1.4 

受益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4.2 

 

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 

退保会给您造成一定的损失，请您慎重决策.........................................................................................1.4 

请注意责任免除条款................................................................................................................................ 2.4 

我们对一些重要术语进行了解释，并作了显著标识，请您注意.........................................................6 

 

条 款 目 录 

条款是本合同的重要内容，为充分保障您的权益，请您仔细阅读本条款。．．．．．．．．．．．．．．．．．．．．．．．．．．．．．．．． 

1. 投保人与本公司的合同 

 1.1 合同构成 

 1.2 投保范围 

 1.3 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和保险

责任开始 

 1.4 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1.5 保险期间 

 

2. 本公司提供的保障 

 2.1 保险责任 

2.2 医疗费用补偿原则 

 2.3 保险金额 

 2.4 保险责任的免除 

 

3. 保险费 

 3.1 保险费的交纳 

 

4. 保险金的申请与给付 

 4.1 保险金受益人 

 4.2 保险金申请 

5. 基本条款 

5.1 本公司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5.2 效力终止 

5.3 适用主险合同条款 

 

6. 释义 

6.1 医院 

6.2 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

构 

6.3 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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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条款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投保人与本公司的合同                                                                   

   
1.1  合同构成                                                                         和谐附加建筑施工人员意外伤害团体医疗保险（以下简称本附加险合同）是

主险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的附加险合同。本附加险合同由以

下几个部分构成：本保险条款、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投保单（经本公司

核实的复印件或电子影像印刷件与正本具有同等效力）、合法有效的声明、

批注、批单，及投保人与本公司共同认可的、与本附加险合同有关的其它书

面文件。 

   

1.2  投保范围 本附加险合同的投保范围与主险合同相同。 

   

1.3  合同的成立与

生效和保险责

任开始 

本附加险合同的成立日期与生效和保险责任开始日期与主险合同相同。 

   

1.4  解除合同的手

续及风险 

投保人于本附加险合同成立后，可以书面通知要求解除本附加险合同（即退

保）。 

投保人要求解除本附加险合同时，应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 保险合同； 

2、 解除合同申请书； 

3、 保险费收据； 

4、 投保单位证明。 

投保人要求解除本附加险合同的，自本公司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二十四

时起，保险责任终止，并于接到上述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30 日内，我们扣除

相应的手续费并向您退还未发生保险事故的各被保险人未满期净保险费。 

投保人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1.5  保险期间 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合同相同。 

   

 本公司提供的保障                                                                   

   
2.1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主险合同有效的前提下，被保险人在建筑、

装修施工现场，或指定的施工生活区域内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在医院（见释

义 6.1）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见释义 6.2）治疗，本公司就该意外

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被保险人所发生的合理的实际医疗费用（见释

义 6.3），按投保时本公司与投保人约定的免赔额及给付比例予以补偿。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因意外伤害接受治疗，到保险期间届满治疗仍未结束

的，本公司继续承担医疗保险金给付责任，最长可至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

起第 180 天止，但累计给付金额达到该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金额时，本公司

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不论一次或多次因遭受意外伤害在本公司认可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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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机构治疗，本公司均按本条第一项规定分别给付保险金，累计给付保险金

达到保险金额时，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2.2  医疗费用补偿

原则 

本附加险合同属于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合同，若被保险人从任何其他途径

（包括政府、企业、本公司在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取得医疗费用赔偿

或补偿，本公司给付保险金以扣除上述所得医疗费用赔偿或补偿后的剩余医

疗费用中符合保单签发地政府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规定的费用金额为限。 

   

2.3  保险金额                                                                   本附加险合同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与本公司协商确定。 

   

2.4  保险责任的免

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险人意外伤害且导致医疗费用支出的，本公司不承

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 被保险人因妊娠（含宫外孕）、流产、分娩（含剖宫产）导致的伤害； 

2、 椎间盘突出症（包括椎间盘膨出、椎间盘突出、椎间盘脱出、游离型

椎间盘等类型）； 

3、 细菌或病毒感染（因意外事故导致的伤口发生感染者除外）； 

4、 主险合同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所列各项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残疾的，本附加险合同对该被保险人责任

终止，对于按照被保险人的人数计收保费的情形，向您退还该被保险人的未

满期净保费。 

 保险费 

   
3.1  保险费的交纳 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费缴纳方式与主险合同相同。 

   

 保险金的申请与给付 

   
4.1  保险金受益人 本附加险合同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公司不受理其他指定或变更。 

   

4.2  保险金申请 被保险人发生本附加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支出时，由被保险人作为

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和资料向本公司申请给付保

险金： 

1、 保险合同、保险单及投保单位证明； 

2、 被保险人户籍证明及有效身份证件； 

3、 由医院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诊断书（写明诊断全     

称、简单病史及治疗过程）、门诊及住院医疗费用原始收据、费用结算

明细表及处方； 

4、 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  

的其它证明和资料； 

5、 投保人单位出具的与被保险人劳动关系证明； 

6、 建筑安全主管部门出具的意外伤害事故证明（经本公司同意，也可提供

由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事故证明）。 

若委托他人代为申领，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有效身份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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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本公司将及时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有关证

明和资料。 

   

 基本条款 

5.1  本公司合同 

解除权的限制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本公司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 30 天不行

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本公司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

事故的，本公司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5.2  效力终止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本附加险合同终止： 

1、 主险合同终止； 

2、 投保人解除本附加险合同； 

3、 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其他终止情形。 

本附加险合同由于上述情况在保险期间届满前终止的，本公司向投保人

退还本附加险合同项下未发生保险事故的各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单的

未满期净保险费。 

 
5.3  适用主险合同

条款 

 

下列事项适用主险合同条款： 

1、 合同内容变更； 

2、 被保险人变动； 

3、 如实告知； 

4、 保险事故通知； 

5、 保险金的给付； 

6、 争议处理； 

7、 诉讼时效； 

8、 释义。 

  

 释义                                                                  

  

6.1  医院 指经国家卫生部门审核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但不包

括作为诊所、康复、联合病房、家庭病床、护理、修养或戒酒、戒毒等医疗

机构。该医院必须具有系统的、充分的诊断设备，全套外科手术设备并提供

24 小时的医疗与护理服务。 

   
6.2  本公司认可的

其他医疗机构 

本公司有关保险单（保险凭证）、批单或批注中列明的医疗卫生机构。 

   

6.3  医疗费用 指符合保单签发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不包括自费和部分自费项目

及药品）规定的医疗费用。包括床位费、手术费、药费、治疗费、护理费、

检查检验费、特殊检查治疗费、救护车费。 

1、 床位费 

指住院期间使用的医院床位（不包括观察病房之床位、陪人床、家庭病床）

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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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术费 

手术指被保险人为治疗疾病、挽救生命而施行的手术，不包括活检、穿刺、

造影等创伤性检查以及康复性手术。 

手术费指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手术项目的费用。包括手术室费、麻醉费、

手术监测费、手术辅助费、材料费、一次性用品费、术中用药费、手术设备

费。 

3、 药费 

指当地社会医疗保险管理规定的用药范围内的中、西药费用。 

4、 治疗费 

指以治疗疾病为目的，提供医学手段而发生的治疗者的技术劳务费和医疗器

械使用费，以及消耗品的费用，包括注射费、机疗费、理疗费、输血费、输

氧费、体外反搏费。 

5、 护理费 

指住院期间根据医嘱所示的护理等级确定的费用，包括护工费、消毒费、换

药费、陪人费、煎药费、烤火费。 

6、 检查检验费 

指以诊断疾病为目的，采取必要的医学手段进行检查及检验而发生的医疗费

用，包括医处费、诊查费、妇检费、X 光费、心电图费、B 超费、脑电图费、

内窥镜费、肺功能仪费、分子生化费和血、尿、便常规检查费。 

7、 特殊检查治疗费 

包括 CT、ECT、彩超、活动平板、动态心电图、心电监护、介入治疗、PCR、

体外碎石、高压氧、体外射频、核磁共振、血液透析等大型和高费用检查治

疗项目费。 

8、 救护车费 

指为抢救生命由急救中心派出的救护车费用及医院转诊过程中的医院用车

费。 

 

附表一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短期收费比例表 

 

保险期限（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收费比例 20% 30% 40% 50% 60% 70% 75% 80% 85% 90% 95% 100% 

注：保险期间不满 1 个月的，按 1 个月计算。保险期间在 1 个月以上，不足 2 个月的，按 2 个月计

算；保险期间在 2 个月以上，不足 3 个月的，按 3 个月计算，依此类推。 

 


